HEMAZR F 52 a7
14# & 7 %553 %028
VELI4E 1170 127 55k % %

R ER S 1

HFRIE A At EgE (- AR - A2 EE N R)
EiEER

® 2 A EMA R

S A

TR R 58 3 <

F e A LA FEEF AP

I S SRl

FPHEEAFTRAEHESEE > R A A IR F3

4#37 13p 52 F 5 11417300590 5L 77 ff id- 2> A= (7 5237

1‘5_‘.7}\]‘;“5‘,;: 9;\4‘3 A g 4‘3%’;;;"‘\; s e J.—L,Qr»’l?

i
| 4
\\\

4=
- S RELEH T
SRR Y RE L
9 zEd
T RBFFR:
- @%4&;’%5535—?7%% A A SRR R ARITII4ET? 30
I 2R (AEFIT-H7T~147TF ) » &3 & >

AR EZE A (AREFIEE ) P £

WEEAY P FIE o PR FIRTIE % 2180F

2550 1114£37 300 2 T B89 SR A LEH, b
2V AT R AL Y R RS0 AR RS B A

1



(22 BLHME307325L » T A 5 L B A1) o fPdde 42 i &
LR AL N2 51200 F 5 260F % 278 2 % 221F %
27 T FHACEF o 4L 113E97 13p (113) &%

(=) 02063% % 000000000005 % 1 ## F <& 5 &2
1i6$%$i;w@%mﬁngaéoﬁénﬂld%kﬁ@"
AR 114# 37 13p 52 F % 000000000005 7 kg i 2
%?%’Qi%ﬁﬁﬁﬁoi%ﬁinﬁfim% Yo E
Tetichl 3BT 2 R 0 Sde A 2B E B I E R
FE S EBAER S A b St 2 TR o
REXHREGRENR
AL TI28T 4P S & K54 &ﬁ*ﬁjéz SHEFTH > £
AT RRIERB2 I 2AM BRI AR EHIH
0RO R B ERD S 3R R 2T o0 AR S
ARRED ~BRHRECRLIEPER R SFH o REC
AEBRBEHEP OHD “r e e gk 1 PR E - HETSR T

FPr3 oRAREIZEFHFEAAEK a2 LERER

Egmd 24qF LB RALl? Zehita g LR
d > P EPEAG 10-,”#;7;% A BRI T(DH 46
E - R T BRRG A (DGR - S o
ﬂﬁéiﬂjmﬁﬁﬁﬂ&w;}a%? FRALIOT E 4 P
] ﬁ;"‘ﬁuTﬂﬁﬁ U) #%ﬂwv-%ﬁ
&.§%£ FaV R QHESTE S @I R T
A B*#h._{sfe o bt A B aniBar fyie- B
f%ﬁ%¥”*¢ﬁmﬁmﬂ~%ﬂm”ﬂﬂ°*%&ﬁw
$¢ B FarmE s R B b B RER6 08 ER
A~51088 0 s £ B JIFRAIBE §&H 3o

\ﬁm:@&w%awm#%ﬁﬁﬁ°

B

CHBEERR G RN



i

Ji

>
:_'*E
ZIN

#3108 #3532 ~ 333 FPowerBelt GOGORO# # Jx tiip e 2
ﬁ’iék—%ﬁﬁﬁ’ﬁ%mjﬁﬁmﬁ%ﬁm%®°*
w0 @A FE Y ey A AAMERN T A7 FE
SRR S

d#@IRI0F 12107 R 7 7 v 3% 4440 B

L
ET 4
=
[}
i)
P .F@
ey
oy
|t
et
A

Pt
*
|
1
yod
1%
S|
>
»
4
\iod

g?gz%—vwﬁ%“‘fﬁﬁ”'u”

o 4 Miﬁ{’g‘zr‘oufgf FIRILE G ST

»p%;}ikﬂ:;‘;ﬁixééi’ d HH10%3~9F R 777 Lif
wE R

By “"&;Hiuidvm»mv@i > 18 x;:fﬁ_;zg, inff«;‘ %

\

|
(_
(w
?t

Wil 0 5 - BEREKGTZW F o hE ol FR10%
9;%”%%3*@%%~%?&§@&?%éﬁuﬁm°

$MA$*%$%ﬁ§& WA EAREE

KBLERER

B2 3T REL AL R e 2B APH LT BT £
e > ¥R EAGo@m L RBER2M FE G ERERY

[N 4=+ ;

IR (S EE A R TR

g

—3

=AY
B0 5 e AR 2 A LR R AR A
i F

BRI p 32117 > ¢ x2hg L8

%% (A ¥ %183F )
HIpd2 102 o & £ T ANEP FL B RAII67 £k
/‘fi?

NS AR g



R, = rVE
()& B A 111£3230p ¢ > R ETLIPp 283 &
Flo s s X B4l el 2 R T BRPUEFEATE Y 2 b #
DMApBE T RETTIRNFZEAZ (THPEFS
fli2) -

S a1z $ 104652020 73] > 4p 0% p R PRI H
WL H R Ak g e f 2 A1F o X kR 512
0FF 2 * 52215 5298 2% » 377 5 H ¢ {
¥k Y i L AR HETRIES R AR 2 FE AT
A& e TAT BT & F 2 512005 %% 522015 5 258
Rrg o @A @bl FRMRAEF (k3 51196
PSR TER) o Ft > (L EF miEF b

I

<

AR
B OREHCA E AT & I 0 R D BE A (TPAE S n)
‘f@% 4’”3%%i“ﬁmﬁi%ﬂ?1ﬁi%
B s B 2 fe s o

:‘ﬁi%ﬂﬁwﬁimg

(=)L B JIEEp F o~ A ER Y R R A LA
R A %i‘ﬁ{ﬁ'f#”}‘r-lzr“ﬁ%\, T

e ARSI BY BHRd4102 04 p ~ B P R 5Tk
%?J'LE(IHES—%B)’?M%éﬁagi ER TR s
T (AP TR F R BN et A 2977 ) o 2S00 B R

%éﬁﬁiﬁ’ﬁﬁ:
1. #5105 112287 2p £ 48 2 2R/l SFA STE
BAE AT (@A ILA ) 1128 B4R 24 F 590066
4032 s ZoBm I e 51210 2T RS 2% 2 Bk
AP AT 202087 260 £2022#37 29p BF - 5
WAL B P (ARIILE3230p ) P FIFL AL R
Pl Ln BRI T RT Ry 2% T8 Fp i

‘&\*
4

LN
|~

(=)

\'b\ \\\?{y ;l\

F

N



§ 2022£97 250 » B AL Bl Hp (R EIIES
T30 ) o AEIEL AE Ll A wmPgEo

2. 54 AN REFE TR ER2 3 SHRLF L EER N
R i RERE A N2ETI AP FRP S b L4
A fjﬁf’ﬁ%ﬁ;z ~ 31.@#’;'&5 FRTE R BAE R T AT L

LIS HBREFED » AN pE TP LEFEL K

;?ai#;lOB’»’l« ’3#52 3o FlEPpl0adk & 7R P S A7
A P 2 #%\ P EIp102# P2 ~ 332 5 PowerBelt Gogoro
A4 sifpr il o a L k- 9 RAH (i A
By k2 #R108 AR E BP FERF -

SR ikHE L BFFEEP SFL e kT T g
RN RER P FOoRARFIZEIFEFIEARK W
P EFEBpFE R o R
Mm@ 7y &4 &

His B fE2ER 03 (72 0%
PR X o F 1
gLz ki s 2
FEEFL2IEFIEE 5 B0k AT E o
(Zﬁ%wz&éﬁaﬁwq;ﬁ WI12#8% 2P i d
HEE T RAKREZ gy > TRRBIFRRI0OFE S ]
ZIF2Ripr 7 BHRygFaipeamyjiprle
Bt 5 deh & AR R IR 109790 e nt &% 2

SO E EHREZEE AN RET o IR LEAL Y
PEATEL PR G 2R

@)y #1054 57 Bla ¢ ki § PowerBelt %

FHRTERHD DEHRIEATSE HRF1IT B ™
;e PowerBelt 5 & # % & ohis Itz 7 ;%ﬁé » %9 ~10

S\
d

E R~ # & PowerBelt Gogorod FHA LR Ble 5 R
ﬁ?tﬁﬁf‘ﬁ”%%ﬁqk w1 §§7‘8'ﬁfﬁﬂ@ﬁé?§°b§

5



= EHRAI102 e RUEP X BRI B
A pr 114297 22p o fic 4 2P % 52513 (
¥175F ) »[aHE T RE > ZANBRFRAEZ PR
PRI 2 TER) S A 2 B3 BE R 2 By
d oo e THEHI0, 5 1503 (A% 5183F ) -
(ﬂ;a%ﬁ FHRIE 1B IR 102 v 4t
3_%7%10“ “I_LIOE a%;% FAGOGORO 7 & 4% & {2
E PO RAH O UHEE > FE
=4 ﬂwﬁrﬁfﬂﬁw£ﬁﬁﬁwﬂﬂ’é?g*ﬂﬁﬁé
?—‘“—wﬂfﬁmiﬁ&ﬁwﬁﬁﬁ%’ﬁﬁ HERF
FI ?—ﬁﬁﬁ@%ﬁ’%gﬁ:ﬁﬂwaéﬁ
oS mESgET T Y #Ip102 GOGORO T B 1
BASERTE T R ~ DB 4B S DB It > 4pg 2t k&
ARl TR BRIR B R A B
ﬂ\wﬁuwb’ﬁﬁﬁJW4%§;i%§ﬁ#ﬁﬁLzr—
BT B D SRz F LR 2R 235 - AT
Boo MHER > A h- fmind 2 S IR B B IR TR iR
Bowitd o A - RS - B - 2 R
PO Y- SEMEFHR ZF R - EFORNR
AR VR i MO I RN R S 4 o R R
2 TR (T 1A~ S BL1B2 20 A B cE S BL1C2 38

|

Y



2785 10% 2 59T B 7 I 5 = Hehd ek g - BRI
Rd HHp10FE %83 F # ¥
TP o R IR T F R BT RR I I N 2 e
e é{’?”’ﬁéiﬂug“’?%‘*%g-ﬁiﬂ”ﬁ 53

"a

2

~

gl I w LNt M

ZFHE105 9T » 7 Lilfrs s
iRk o BRI R G TR
R 0S40 L B I RoT ]

2

G R R R B SR R A &

d:rl
k-8

> N A
Z_ NS

ﬁ%fé‘ HERT ) 2 ik ( ?P:%%MC)
Bt BB S1Z 10T £ 2403 4 £ 5 138712
r’fr%‘— AT HSRT B 2 HEa (T%E5L1BL
FRA A
SRS EIE NS ST L2 VENTE
’3_47%4%1,—L5 poe #%:g%— o ismizhFE Ly 2
R E . HEE > AT - i Y TR B B IRT
K Eg eIt Y o A - ARG - -2 B pda X

» A 2, )| oz N 1SN o
- F o DA LRGN BV KA R YR

AR LR E4E T - EPHA HEE > ATE
- miEE ¢ R B BT AT at Y o 3R - gy
BB 5 —%—%aﬁw@afm—ﬁ;ﬁJzﬁm%&@P
SEll)e T RS BV RET T 2 FFdk (FHE1C
2 F0E ) o

m) s £ B o407 18 w52 v
1%5M¢2Rb%%*%§@%ﬁﬁﬁiﬁﬁ’ﬁ'
AR MR > e - misd Y R B BT

7



W at P o E - BRI - ¥ - 2 H s
Wen— B oxh o P EG IR SEIA > BT BAF BT AR
T B0 @52 P 1 R B

1L
SE B REIL T D s
REYE0 g H L Bl T -
FlE gt 0 A& 245 - A4k
%%ﬁi*" ¢ TR IR AT D
7 - b -2 Hipda K- %
[AZ 30/ ) 8 T i s
HnB1C2 3% o )
(@)% & & 13 898 12 562 v 4
EE IR SRR Rl e A e

%1}5@5}%'—] T 2 :}if{ﬂ%‘ﬁ‘j{( (“'P

EE BT

LR S LA T R RS S A D

_E_yff g1z Tegat o & B R T T 2 N (el
7 i’mk\;}’j}‘ﬁ{) o

()<—:a__g;’f 44 17| ?;3%7, s

7 95 1] \»/1m ol — LI 5 AT ﬁﬂﬁqmﬁﬂb . ¥

.ﬁywwwz¢qmﬂb%%;£ e e SN E
A 2 A (T HILICL A Bk

() £ % 413457 182 54582 - 4
ﬁg%@*%lﬁ - BT B
GRm1E

’

2R 24

D% 4k B4 F e i /fwazﬁ F - 49t

3 wEIpE: g X Bl Rl R F
T 2B (f-'f’..ﬁa%fulCL EK/”\ 9{«*?2%*{) °

UN i £ B U Rog 1 g 5 92 v ¥

aﬂ%%%fl;“ 5@ B - B inﬁﬁuﬁ » fh kAN F] e

K=

W E R4 - W13 GBI BB F LDl AT
TR s BAR T R 2 HEE Ik ( Wﬁﬁn%ﬁlCL A
He) o



wmaf,;ag¢ AR 1B B IRAD 102 Frad ot Haord £
3t oﬁ%NWn%Lﬂﬂﬁﬁ ﬁhﬁww%%%;ag
flar kgl "5 - AT ESRT F4 ) 2 ik
(%%%maﬂﬁﬁﬁ) E&lﬁéﬁﬁaﬁﬁi’a~
R F A RRERI0E S OT SRR
TR FERG FEAP A ERATI0 ¢ ZHMA R
FOES R chA s PR A BT R
AR E T L BATAR S 2 BB (T N2 R
Moo SR HTAR R P B K TR TR ARI0N F Y T S
BRI EHRAI TR TR E F e HEp @ * it
SRIEIRI0RG T - T F 5K Fd o s L2
RELRFEHIPHAT - AT RGRG HL (L E
Pl Rl TS - BATESRT & 2 ik
(T BIB2 R4 Frfe) > SAP AR 23 ¥ Al i i
PR RAZP X BT RBAR R B il ¥ e
w&%wﬁmp CHERLARES R L B Rt
L»ﬁww Lb’mﬁuwwmm#w&@azywﬁﬁ4i%w
Pom AR B AL RN > FHRATI0F A LG AR
Wi p *piﬁé#&#@—%’_%éﬁ%\ﬂ e B F T FE
B IR 107 T E FIEE 0 A TR AR Y &
FUFRE - FEPT R EERAT 102 Fp F
P A BRIl P #IRp41 102 B8 R uER
AR NE T\JEll%xE‘.ﬂ'b'fio

H&4'%£%45~m%%%,i%ﬂ%¢ﬁlr%ﬁmr
$oshe oG T o TR Y - AT B 5K
oy 2 PolaE e PPGEIRA S5~ 10% - Y wik g R
S EFRIILTF o AT SRR G AT RS
IR~ ’ﬁ?ﬁﬁi’i%”‘ e S TREW L P e
oz oz (A %62263F ~ 21722217 ) -fad

H-

3
HA

-
~

I’_I:J

«H

9



#HIR10'F = %8~ 3F 7 i ’}}_u%ﬁ#&‘j”’”’ B i 3E 2 i
&R é*/;ﬁz%}:;v

N

»
»
~

K
|

T\
%

(:

Iy
oo o=k B
3
T
(
=1
R 4

o=
|; \
‘;\L 5 W
ay
-
L %

N
>

L]
a8

’

(:

RN SRS 3 ALEES I EA
zﬁﬁw Pf g RN - g
PEJP%\IO ﬁ’ﬁ%ﬁ/\ﬁﬁ“
A B K iR Y L TR

27

~ 3 > 27 4]/ ’)Li
T4 2 TEF o gt 2hie

"'ﬁ-ﬁ N
5 =k

T
=
By
ey
(w
b
b
H\
(ﬂm

N
<,

=
\}&'5
Ay
c
|
b
W
T
By
ey
(w
bl
S
H\

R
‘-&'ﬁ\f —=

%

*.:‘B\
| =
b
W
., "k”(
\
ﬁ
\4
-
TL mee

“
b=]
Ay
c
10!
S|

T

4
3
—mte
T

D

&
N
=

&y

By

Y
(w

3

>
»

2107 ARG L Bl Rl Ta%
FEAE ) 2 FE O e iriE o B
% K B SRR 2 ¥ R
AR RS Y B g il e & H 5B % 5}7‘%10@},\@%%* R
TN W %tﬂ%%%*?“#¢?@%“

- HATHESRRT EE #—‘5 PEE L L R R

\

T

o)

[S—y

o

=

™
ﬁ&?H

\}W
- %
R S
EN

Y o F R R P AT
AR et A A G

K B T @AW A, RA S LR LT

EIpAD 102 e g LaEp L {lg-Fo127 B

a%'f L F 18 Q% (% % *v??f‘-.‘f‘\iﬁli MHETE 0 & 3 X )
FrRoEl pInpEE g Fi- Hh L TH P RIR T
F3% - HEZE - Ha? wh k| \;}i,{h‘f‘ﬁ{ gi‘_%‘;él_l_l

LB EER 5 BT e © e i -

\:h

\

AN

c
o

10



X

AL 53 8F 7 LIl H A B 2 s
%’%ﬁﬁﬁﬂ& FRE AT IR 2 R R i
L PR EM AT T - ey
Hene oo 2 dh g L R IR 2w e R e A
s SR POEAT R ) R G e R4 102 B AR
FavdE b oA 5 B I KR 22 RO o sE Rl
2102 2 & B uEP & %? FHRIE2F B EH L o
FHIAT 102 2 & K IHEP w%ﬁ FRIE3F i
X BRI R R L2 w@%iﬁ- & 7 A AR
:T'JEIL RIS - AR TH Y E - s
%m?fu HFF R - ﬂ*/ FAFENE | 2 B - &
:}7;4410\.;;4 R s L B4 RAL Z&H - 2 4
it o ﬁpﬁiﬁ%\lo it %59_57:? iﬁ'}\f#’iﬁamﬂ}?'ﬂ Fig—- 9K
F3WRNA > kB JIH BRI 3 dh B A S A7 B
A2 ERL Ao SRR Y Bl g
REIEAT 102 FER F Tidrd d f B IRl &
W ATE e o B EAT 102 28 LuEp i & %f 438 3
IR K
FHHAD102 88 LEP f L B J1FFI047 e
R b R W R ek ok S N BT R A g ,;gr:g?ﬂ
Rl 2P Y- B F R T H Y 44
Boehd - BRIF Rl dhe d oo (53K F B m?%r-‘ﬁ g 23
W e FIpd2 102 e & LUFEP s L B4 RAE17 £
Wit e dem it o AEBIE S F AR T ENE ARE gk 45
P20 e A T bR BESTEE2 G 2] > RRAFIVE ~ R
F3fe B 2 F & &£3%31 a0 3 7x¥ iE-T SR s ik
FAn ' pHEFR IR e 2 BERL 5'\«"1 ’
R R I e ;&;%_#;43 102 Hppsp 7

x\”\

11



AN

oaa kX BRI Roidz FMENS o sEIR4I 10

2 e b K EP 31%4 FRIEAT LB o
3%.%4;104‘ EEP L I RIE57 B
’ |3 R 5 % mﬂréLiwlfﬂfbf’égiﬁa%?ﬂ
Rl 2P - R TR R
AT E ) LR BHRAT 102 e s R R 5
Pl fom17 RgH i @ dowid o 10 $4310F
B AAERE AR TR X B RALw
P R R A o B b’“r%:}iﬁtr/:»g N IR Jrr%%—'g i
FIpd L 102 Fabep F vz b = kB i RInb2 B
P e o &% %/*54_1_ 102. 2 & &ouzgm 55 & Q- RAELH7
EEH I
FIpA2 102 2 & LUFEP 4L B I RIE67 K&
,f‘lgv’f RN R e “ff%iﬁ ¥ 7 kA&

.‘]l'\IE“IL B EA Y- A R e T H P;ﬁv R
SAAT R 2 BN BRpAT 102 2 8 XL UEP XL
IR 12 R & dem il o AEIRI0ME %’:1”? S £
BRI BEBTHR VB B Jl\iEGHl’#gv“lT%
ﬁﬁﬁénquw%%ﬁ%@@ﬂ£$EWVv%ﬂ # 94
imiﬁ%m?%ﬁﬂ%%ﬁ}i%ﬂﬁﬁﬁ&j%wmh
P wm@ AT 102 2 & LUgER 3 Bl R5H67 & &
H o
S oeTil s SRR A EHRA4T 102 B A X UE

;a%ﬁ FRIELIIO6F L8 o L T kBl
JEIEG?%?év:-L/?@/’v\ » W EFE o FRRAT S M aE s T

b

= G
%é’fé" Fhedl o FAED > BABWE o
*ﬁi FEAHBIESN ERp ¢ AL RS
E RIS e 1%‘— R IR g



24 AR

am
RAEMAFEFILE F2F 0 FroreiE 2180 ~ AEF
it $ 3850 B 13 % L~ (e $ O8I B 1 B A o 2

i B EN & 114 = 12 g 24 2

;Erru, Eﬂ‘ ).% ¥ - }ii—
FLHEEOF LR
= F MEE
2 P EhAc

U AGBR AR o

— S Ar R PRA L B EER20Pp P o v ABRFE N PRI A
M REd o HAAP R K Bt ikAz 3R 8200 B
R ER T B B N N TR N R PR & F ]
Az b PR 0 T EAEES20p P AR PRI F (B R
A B EA) o

S~ AEP R ¥ A a20p pAT KR D F X
EHLHT o

S HERLEEFLIFLAREA > I R4S
2 HA9F 2 151 % 348) - LR T A o Wl

LEEELHE AL (FESSE - $45F)

-

)

A AN RN - S

- FEERORIE A

2 )

B & LA LR ASRERE A S FEA g
2 - F 0| EABFEE ~BY - EFTHRD
W2 EEE ARTUFLERLAEABIER

FFos 3 RR R SR B RERRF -
LU 2RI FICE o PR A NH A A

FRA CZANEALGEFFTR

13



FITA R NI AR R IR R

'Ff
. EflfApcEE s P AAH N AL
P
E‘fﬁé;‘é%&'é%—fujg&g&:ﬁ 0

(C)zb 27 2 4 |1 P 3r A 2 iy ~ ZME PN 20 3~ =
T 2| BN ZWPRLE BB RA
- SR F\2RIARER LR EFFTRA
Ao R BfIAREE S BB TR @
iy F o yél«rﬂ%'f&ﬂ&—‘ﬁo
A Y -l 1
Sk bz b A mREpE o Hr R i
: Aﬁﬁaﬂd~aﬁ~ﬁ@%ﬁ£ﬁ

[e]

B
\
K
il
XY
g
e
“?

REEE0) Dot s @5l cme e
P AR KA R L EREEEP L TR
% 2 Tﬁﬂg"?'}ﬁ’j‘ﬁil:'} o

£ 1 ® 15 & 1 5

14





{"module":"bookmark","leaf":true,"children":[{"module":"壹、程序事項：","dom_id":"b1765875558851"},{"module":"貳、爭訟概要：","dom_id":"b1765875562946"},{"module":"參、原告主張要旨及聲明：","dom_id":"b1765875567116"},{"module":"肆、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dom_id":"b1765875570705"},{"module":"伍、參加人答辯要旨及聲明：","dom_id":"b1765875573134"},{"module":"陸、爭點（本院卷第183頁）：","dom_id":"b1765875576887"},{"module":"柒、本院的判斷：","dom_id":"b1765875582130"},{"module":"一、應適用的法令：","dom_id":"b1765875588946"},{"module":"二、系爭專利與引證之內容：","dom_id":"b1766145924477"},{"module":"三、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dom_id":"b1765875603228","children":[{"module":"㈡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10所...","dom_id":"b1766147091974"},{"module":"㈢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4之比對...","dom_id":"b1766147278360"},{"module":"㈣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5之比...","dom_id":"b1766147743840"},{"module":"㈤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6之比...","dom_id":"b1766147746550"},{"module":"㈥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7之比...","dom_id":"b1766147748717"},{"module":"㈦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8之比...","dom_id":"b1766147750998"},{"module":"㈧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9之比...","dom_id":"b1766147752836"},{"module":"㈨綜上，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dom_id":"b1766147754815"}]},{"module":"四、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dom_id":"b1766147895294"},{"module":"五、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dom_id":"b1766147892875"},{"module":"六、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dom_id":"b1766147890476"},{"module":"七、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dom_id":"b1766148197995"},{"module":"八、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dom_id":"b1766148208792"},{"module":"九、綜上所述，經整體技術特徵比...","dom_id":"b1766148190944"},{"module":"十、本件事證已明，當事人其餘主...","dom_id":"b1766148238576"},{"module":"捌、結論：","dom_id":"b1765875890121"}],"loadTree":tru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hyperlinkText {
	color 			: blue ; 
	text-decoration : underline ;

}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行政判決  
114年度行專訴字第22號
民國114年11月1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李仕豪                             
訴訟代理人  徐偉峯律師（兼上一人及次一人之送達代收人）
            尤彰澤律師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訴訟代理人  張耀文            
參  加  人  禾寶興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朱右伯             
上列當事人間因新型專利舉發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4年3月13日經法字第1141730059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並經本院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被告之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原告起訴時誤載被告代表人為洪淑敏，嗣於民國114年7月30日更正為廖承威（本院卷第17、57、147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參加人受合法通知（本院卷第193頁），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行政訴訟法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兩造之聲請，由其等辯論而為判決（本院卷第207頁）。　　
貳、爭訟概要：
　　原告前於111年3月30日以「電動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向被告申請新型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共6項，經被告准予專利（公告號第M630732號，下稱系爭專利）。嗣參加人以系爭專利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120條準用第26條第2項及第22條第2項規定提起舉發。被告以113年9月13日（113）智專議（三）02063字第00000000000號專利舉發審定書為「請求項1至6舉發成立，應予撤銷」之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經濟部以114年3月13日經法字第0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駁回後，向本院提起訴訟。本院認本件訴訟之結果，如認定應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參加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爰依職權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被告之訴訟。
參、原告主張要旨及聲明：
一、被告以112年7月4日函要求參加人就證據2、3補提資料，參加人事後提出與證據2、3完全無關之證據10，其提供的公證書正本所公證的網址與證據2、3的網址完全不同，顯然參加人補提理由、證據已超出闡明範圍，應不予審酌。又原告已充分舉證證明公證書所記載的操作方式並無法得出所述網 頁内容，則原證10之真實性有重大疑義，而不具證據適格性。
二、舉發理由空泛指摘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而無具體理 由，且證據4、5、10沒有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1)嵌鎖塊的第一端的底下邊緣設有導角：(2)嵌鎖塊的第一端的中心設有螺孔」的技術特徵，且系爭專利請求項1的電動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至少具有以下功效：（1)嵌鎖塊的第一端圓筒底下邊緣設有導角可供方便對孔置入；(2)利用中心貫穿的螺孔可方便擠入時排出空氣。上述兩點功效還能夠進一步讓嵌鎖塊易於安裝入輪框的中心環圈的凹孔中。又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也没有任何動機將證據6至9與證據4、5、10結合，系爭專利請求項1應具備進步性。
三、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肆、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一、證據10與證據2、3均屬PowerBelt GOGORO動力系統相同裝置，具有同一基礎事實，證據10並未超出被告闡明範圍。又證據10為公證人於公證書中記錄當初相關體驗內容，具有證據力及證據能力。
二、由證據10第1至10頁照片可知，該嵌鎖塊已實質隱含其螺孔係貫穿該第一端與該第二端的中心，而使第一端與該第二端的中心設有一螺孔之技術特徵，該中心貫穿螺孔具有方便擠入時排出空氣之功效，且由證據10第3、9頁照片亦可見螺栓之螺紋長度大於該嵌鎖塊軸向深度，得以佐證該螺栓係貫穿該嵌鎖塊第一端與第二端的中心而鎖接於輪框。至證據10照片雖未清楚看見系爭專利請求項1「該第一端底下邊緣設有導角」之技術特徵。然而，在工件各個端面設置導角常用於機械加工，為一般機械設計之通常知識，此亦可由證據10第9頁照片揭露該嵌鎖塊第一端頂面邊緣設有導角得以證明。
三、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伍、參加人雖未於準備程序及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其提出書狀為答辯及聲明：　　
一、證據2、3可證為系爭專利申請前已公開之相關先前技術，參加人為慎重，另再委請公證人依據證據2內容及當時網路可搜尋之其他內容作成公證書，原告以事後無法查詢網路資料即空言否認無據。
二、證據10為參加人就該時網路上之訊息請求公證人依其親身見聞出具公證書，上開公證書內容共11頁，已完全揭露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技術內容。
三、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陸、爭點（本院卷第183頁）：
    證據4至10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6不具進步性?　
柒、本院的判斷：
一、應適用的法令：
  ㈠系爭專利於111年3月30日申請，於同年7月1日審定准予專利，故系爭專利有無撤銷之原因，應依核准時所適用之同年5月4日修正公布、同年7月1日施行之專利法（下稱核准時專利法）。
  ㈡依核准時專利法第104條規定，新型，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對物品之形狀、構造或組合之創作。又依同法第120條準用第22條第2項規定，新型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不得取得新型專利。另新型專利權有違反同法第120條準用第22條第2項規定者，任何人得向專利專責機關提起舉發（同法第119條第1項第1款規定參照）。因此，系爭專利有無違反前述規定而應撤銷其新型專利權，依法應由舉發人（即本件參加人）附具證據證明之，倘其證據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有違前述規定，自應為舉發成立之處分。
二、系爭專利與引證之內容：
　㈠系爭專利技術內容、主要圖式、申請專利範圍如附表1所示，請求項1之要件特徵解析如附表3所示。
　㈡參加人所提引證，其中證據4至9之公告日、公開日皆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111年3月30日），可作為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相關技術內容及圖式如附表2所示）。至證據10，雖原告爭執其適格，然查：
　　⒈證據10為112年8月2日臺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敏律聯合事務所（公證人江泠）112年度北院民公泠字第900664號公證書，該公證書附件第1至10頁網頁照片之臉書貼文發布日期介於西元2020年8月26日至2022年3月29日間，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民國111年3月30日），可作為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惟第11頁網頁照片之臉書貼文發布日期為西元2022年9月25日，晚於系爭專利申請日（民國111年3月30日），不得作為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　　　
　　⒉參加人於舉發階段所提證據2、3，經被告審查不具證據能力，非屬一適格證據，而於112年7月4日發闡明函命參加人就證據2、3之適格性及請求項依附邏輯關係重新確認爭點後補提舉發理由，參加人於同年8月7日補充舉發理由提出證據10取代證據2、3。因證據10係被告行使闡明權後所補提之證據，且證據10與證據2、3均為PowerBelt Gogoro皮帶動力系統相同裝置，而具同一事實基礎，故參加人於舉發階段所提之證據10並未超出被告闡明範圍。
　　⒊原告主張其已充分舉證證明公證書所記載的操作方式並無法得出所述網頁内容，則原證10之真實性有重大疑義，而不具證據適格性云云。然：
　　　⑴按公證人因當事人或其他關係人之請求，就法律行為及其他關於私權之事實，有作成公證書或對於私文書予以認證之權限；又公證人作成公證書應記載其所聽取之陳述與所見之狀況，及其他實際體驗之方法與結果，為公證法第2條第1項及第80條所明定。
　　　⑵證據10之公證書已載明公證人於112年8月2日在臉書網站鍵入請求人提供之網址，並截圖取得證據10附件第1至11頁之網頁內容，堪認當時該等網址確實有相符之網頁存在。縱使如原告所稱嗣依證據10所揭示網址或臉書粉絲團名稱無法搜尋到相關網頁，亦難以推翻公證人當時所見上開網頁存在之事實。
　　　⑶另觀諸證據10附件第4、5頁圖面中係記載PowerBelt等字樣為電動機車的後輪框固定結構，對照第1頁圖面亦記載PowerBelt為電動機車的後輪框固定結構，第9、10頁貼文者為PowerBelt Gogoro皮帶動力系統，圖面為電動機車的後輪框固定結構，第7、8頁圖面亦為電動機車的後輪框固定結構，可證第4、5頁的電動機車的後輪框固定結構與第1至3、7至10頁的電動機車後輪框固定結構為相同。因第4至6頁的內容仍存在於網頁中，而第4、5頁的內容對照第1至3、7至10頁的內容相同，可證第1至3、7至10頁為真實。故證據10附件第1至10頁為適格證據，可為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原告所述，並無可採。
三、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㈠本院於114年9月22日通知參加人表明何者為主引證（本院卷第175頁），惟其並未具狀，亦未於準備程序及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被告即參酌參加人之前於舉發階段所提出之舉發理由，認應以「證據10」為主引證（本院卷第183頁）。
　㈡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10之比對：
　　⒈證據10附件第1至10頁已揭露一種GOGORO電動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包括：5個嵌鎖塊，以對應置入固定在一輪框其中心環圈上間隔所設的5個凹孔中，該每一嵌鎖塊具有一第一端及其相連而設的一第二端，該第一端呈圓筒狀，該第二端為一徑縮的圓突柱，於該第二端中心設有螺孔，以供從動輪盤鎖接固定，其中證據10之GOGORO電動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5個嵌鎖塊、5個凹孔，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電動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複數嵌鎖塊、複數凹孔，故證據10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一種電動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主要包括：一複數嵌鎖塊，以對應置入固定在一輪框其中心環圈上間隔所設的複數凹孔中，該每一嵌鎖塊具有一第一端及其相連而設的一第二端，該第一端呈圓筒狀，該第二端為一徑縮的圓突柱，於該第二端中心設有螺孔，以供從動輪盤鎖接固定」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A、編號1B之部分特徵與編號1C之部分特徵）。
　　⒉證據10附件第9頁雖僅能看出第二端的中心設有一螺孔，然由證據10附件第8、3頁可見螺栓欲鎖接固定從動輪盤與輪框時，必須使該螺栓貫穿設置於輪框凹孔內之嵌鎖塊方能達成，故該嵌鎖塊已實質隱含其螺孔係貫穿該第一端與第二端的中心，使第一端與第二端的中心設有一螺孔，且另由證據10第9頁亦可見螺栓之螺紋長度大於該嵌鎖塊軸向深度，得以佐證該螺栓係貫穿該嵌鎖塊第一端與第二端的中心而鎖接於輪框。故證據10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於該第一端與該第二端的中心設有一螺孔，以供從動輪盤鎖接固定」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C）。
　　⒊綜上，證據10附件第1至10頁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該第一端底下邊緣設有導角」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B之部分特徵）。
　㈢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4之比對：　　　　
　　證據4第1至5頁已揭露一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其包含有複數嵌鎖塊，以對應置入固定在一輪框其中心環圈上間隔所設的複數凹孔中，該每一嵌鎖塊具有一第一端及其相連而設的一第二端，且具有螺絲與螺帽，係可供從動輪盤鎖接固定，其中證據4之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嵌鎖塊，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電動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嵌鎖塊，故證據4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一種電動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主要包括： 一複數嵌鎖塊，以對應置入固定在一輪框其中心環圈上間隔所設的複數凹孔中， 該每一嵌鎖塊具有一第一端及其相連而設的一第二端」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A)與「供從動輪盤鎖接固定」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C之部分特徵）。
　㈣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5之比對：　　
　  證據5第1至2頁已揭露一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其包含有複數嵌鎖塊，以對應置入固定在一輪框其中心環圈上間隔所設的複數凹孔中， 該每一嵌鎖塊具有一第一端及其相連而設的一第二端，且具有螺絲與螺帽，係可供從動輪盤鎖接固定，其中證據5之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嵌鎖塊，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電動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嵌鎖塊，故證據5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一種電動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主要包括：一複數嵌鎖塊，以對應置入固定在一輪框其中心環圈上間隔所設的複數凹孔中，該每一嵌鎖塊具有一第一端及其相連而設的一第二端」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A之部分特徵）與「供從動輪盤鎖接固定」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C之部分特徵）。
　㈤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6之比對：　　
　  證據6立體圖已揭露一種用於鎖固自行車輪圈之幅帽，該幅帽係提供鎖固的功能，並具有一螺孔，故證據6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螺孔，供鎖接固定」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C之部分特徵）。
　㈥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7之比對：　　
　  證據7圖式第1圖已揭露一種螺帽，係可提供鎖固的功能，並具有一螺孔92，故證據7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螺孔，供鎖接固定」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C之部分特徵）。
　㈦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8之比對：　　
　  證據8圖式第1圖已揭露一種輪圈用防盜螺帽及套筒之構造，該螺帽1及套筒2係提供鎖固的功能，該螺帽並具有一螺孔13，故證據8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螺孔，供鎖接固定」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C之部分特徵）。
　㈧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9之比對：
　　證據9圖式第3圖已揭露一種多角形螺帽，係提供鎖固的功能，並具有一螺孔13，故證據9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螺孔，供鎖接固定」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C之部分特徵）。
　㈨綜上，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4至10之技術特徵比對如附表3所示。證據10附件第1至10頁及證據4至9雖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該第一端底下邊緣設有導角」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B之部分特徵）。惟在工件各端面設置導角，為一般機械設計之通常知識，此觀證據10附件第9頁該嵌鎖塊第一端頂面邊緣設有導角自明。而證據4至10皆包含螺帽或套筒作為固定物件使用的元件，且該些元件係可用於交通工具輪框的固定，故具有技術領域之關聯性與作用或功能之共通性，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於證據10內容當可輕易想到證據4至9所揭示螺帽或套筒作為固定物件使用的元件，參酌證據10嵌鎖塊第一端頂面邊緣設有導角，應能輕易思及將導角設計置換至嵌鎖塊第一端底下邊緣設有導角，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該第一端底下邊緣設有導角」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B之部分特徵），為相關領域之通常知識者所能輕易變更完成之技術，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10技術内容簡單變更而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創作。因此，證據10所欲解決問題應為基於證據4至9所揭示技術內容能易於思及，證據4至10間自具有解決問題共通性，自有動機將證據4至9之螺帽或套筒作為固定物件使用的元件應用於證據10中並無困難，是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有動機可組合證據4至10之技術內容，而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因此，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㈩原告主張證據4、5、10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嵌鎖塊的第一端中心設有螺孔」與「嵌鎖塊的第一端底下邊緣設有導角」之技術特徵，相較證據4、5、10第一端中心設有螺孔可方便擠入時排出孔空氣，而第一端底下邊緣設有導角可供方便對孔置入，讓嵌鎖塊易於安裝入輪框的中心環圈凹孔中的功效云云（本院卷第62至63頁、第217至221頁）。惟查：　
　　⒈證據10附件第8、3頁可見螺栓欲鎖接固定從動輪盤與輪框時，必須使該螺栓貫穿設置於輪框凹孔內之嵌鎖塊方能達成，且另由證據10第9頁可見螺栓之螺紋長度大於該嵌鎖塊軸向深度，得以佐證該螺栓係貫穿該嵌鎖塊第一端與第二端的中心而鎖接於輪框，故該嵌鎖塊已實質隱含其螺孔係貫穿該第一端與第二端的中心，使第一端與第二端的中心設有一螺孔，然當證據10嵌鎖塊之螺孔貫穿該第一端與第二端的中心，嵌鎖塊擠入中心環圈凹孔時，螺孔自具有排出空氣之功效，是以證據10已揭露嵌鎖塊的第一端中心設有螺孔，具有排出空氣之功效，另證據10已揭露嵌鎖塊圓筒側上設有複數剖溝，當嵌鎖塊安裝入輪框的中心環圈凹孔時，該剖溝亦具有排出空氣之作用，故螺孔非作為方便排出孔空氣之用。
　　⒉證據10附件第1至10頁雖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該第一端底下邊緣設有導角」之技術特徵，惟如前所述，在工件各端面設置導角，為一般機械設計之通常知識，故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參酌證據10嵌鎖塊第一端頂面邊緣設有導角，應能輕易想到將導角設計置換至嵌鎖塊第一端底下邊緣設有導角，再者，物件的導角係為使物件邊緣的稜角變得圓滑的加工，主要目的有：美觀、易於裝配、避免稜角傷人等功效，因此該功效對於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係發明申請時能夠預期者，非屬「無法預期之功效」，原告此部分主張不足可採。　
四、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2係依附於請求項1之附屬項，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其中該螺孔係貫穿該第一端與該第二端的中心而設」之技術特徵。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查證據10附件第3、8頁可見螺栓欲鎖接固定從動輪盤與輪框時，必須使該螺栓貫穿設置於輪框凹孔內之嵌鎖塊方能達成，故該嵌鎖塊已實質隱含其螺孔係貫穿該第一端與該第二端的中心，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2前揭附屬技術特徵，是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4至10之技術內容即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2之整體技術特徵。故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不具進步性。
五、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3係依附於請求項1之附屬項，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其中該每一嵌鎖塊的第二端圓筒側上進一步設有複數剖溝」之技術特徵。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查證據10附件第9頁可見嵌鎖塊的圓筒側上進一步設有3個剖溝，系爭專利請求項3前揭附屬技術特徵僅為複數剖溝位置之簡單變更，是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4至10之技術內容即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3之整體技術特徵。故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不具進步性。
六、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4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4係依附於請求項1之附屬項，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其中該每一嵌鎖塊的第二端圓筒側邊軸向由前向後設有漸大的接合面」之技術特徵。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查證據9圖式第4圖揭示螺帽本體1的挾持部2外徑軸向由下向上逐漸漸縮之端面21，使挾持部置入套筒3後與套筒套合部31能有效對接緊密接合，系爭專利請求項4前揭附屬技術特徵僅是接合面位置之簡單變更，是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4至10之技術內容即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4之整體技術特徵。故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4不具進步性。
七、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5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5係依附於請求項1之附屬項，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其中該從動輪盤為皮帶輪」之技術特徵。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查證據10附件第4至5頁已揭露該從動輪盤為皮帶輪，可對應為系爭專利請求項5前揭附屬技術特徵。是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4至10之技術內容即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5之整體技術特徵。故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5不具進步性。
八、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6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6係依附於請求項1之附屬項，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其中該從動輪盤為鏈帶輪」之技術特徵。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查證據10附件第1頁已揭露從動輪盤為鏈帶輪，可對應為系爭專利請求項6前揭附屬技術特徵。是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4至10之技術內容即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6之整體技術特徵。故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6不具進步性。
九、綜上所述，經整體技術特徵比對，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6不具進步性。被告所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6舉發成立之處分，即屬合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本件事證已明，當事人其餘主張或答辯，已與本件判決結果 無涉，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捌、結論：
　　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行政訴訟法第218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陳端宜
                                  法  官　蔡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二、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書記官　邱于婷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行政判決  

114年度行專訴字第22號

民國114年11月1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李仕豪                             

訴訟代理人  徐偉峯律師（兼上一人及次一人之送達代收人）

            尤彰澤律師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訴訟代理人  張耀文            

參  加  人  禾寶興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朱右伯             

上列當事人間因新型專利舉發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

4年3月13日經法字第1141730059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並經本院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被告之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原告起訴時誤載被告代表人為洪淑敏，嗣於民國114年7月30

    日更正為廖承威（本院卷第17、57、147頁），核無不合，

    應予准許。

二、參加人受合法通知（本院卷第193頁），無正當理由，未於

    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行政訴訟法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兩造之聲請，由其等辯論而

    為判決（本院卷第207頁）。　　

貳、爭訟概要：

　　原告前於111年3月30日以「電動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向

    被告申請新型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共6項，經被告准予專利

    （公告號第M630732號，下稱系爭專利）。嗣參加人以系爭

    專利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120條準用第26條第2項及第22條第

    2項規定提起舉發。被告以113年9月13日（113）智專議（三

    ）02063字第00000000000號專利舉發審定書為「請求項1至6

    舉發成立，應予撤銷」之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經

    濟部以114年3月13日經法字第0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駁回

    後，向本院提起訴訟。本院認本件訴訟之結果，如認定應撤

    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參加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

    ，爰依職權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被告之訴訟。

參、原告主張要旨及聲明：

一、被告以112年7月4日函要求參加人就證據2、3補提資料，參

    加人事後提出與證據2、3完全無關之證據10，其提供的公證

    書正本所公證的網址與證據2、3的網址完全不同，顯然參加

    人補提理由、證據已超出闡明範圍，應不予審酌。又原告已

    充分舉證證明公證書所記載的操作方式並無法得出所述網 

    頁内容，則原證10之真實性有重大疑義，而不具證據適格性

    。

二、舉發理由空泛指摘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而無具體理 

    由，且證據4、5、10沒有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1)嵌鎖塊

    的第一端的底下邊緣設有導角：(2)嵌鎖塊的第一端的中心

    設有螺孔」的技術特徵，且系爭專利請求項1的電動機車後

    輪框的固定結構至少具有以下功效：（1)嵌鎖塊的第一端圓

    筒底下邊緣設有導角可供方便對孔置入；(2)利用中心貫穿

    的螺孔可方便擠入時排出空氣。上述兩點功效還能夠進一步

    讓嵌鎖塊易於安裝入輪框的中心環圈的凹孔中。又所屬技術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也没有任何動機將證據6至9與證據4

    、5、10結合，系爭專利請求項1應具備進步性。

三、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肆、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一、證據10與證據2、3均屬PowerBelt GOGORO動力系統相同裝置

    ，具有同一基礎事實，證據10並未超出被告闡明範圍。又證

    據10為公證人於公證書中記錄當初相關體驗內容，具有證據

    力及證據能力。

二、由證據10第1至10頁照片可知，該嵌鎖塊已實質隱含其螺孔

    係貫穿該第一端與該第二端的中心，而使第一端與該第二端

    的中心設有一螺孔之技術特徵，該中心貫穿螺孔具有方便擠

    入時排出空氣之功效，且由證據10第3、9頁照片亦可見螺栓

    之螺紋長度大於該嵌鎖塊軸向深度，得以佐證該螺栓係貫穿

    該嵌鎖塊第一端與第二端的中心而鎖接於輪框。至證據10照

    片雖未清楚看見系爭專利請求項1「該第一端底下邊緣設有

    導角」之技術特徵。然而，在工件各個端面設置導角常用於

    機械加工，為一般機械設計之通常知識，此亦可由證據10第

    9頁照片揭露該嵌鎖塊第一端頂面邊緣設有導角得以證明。

三、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伍、參加人雖未於準備程序及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其提出書狀

    為答辯及聲明：　　

一、證據2、3可證為系爭專利申請前已公開之相關先前技術，參

    加人為慎重，另再委請公證人依據證據2內容及當時網路可

    搜尋之其他內容作成公證書，原告以事後無法查詢網路資料

    即空言否認無據。

二、證據10為參加人就該時網路上之訊息請求公證人依其親身見

    聞出具公證書，上開公證書內容共11頁，已完全揭露系爭專

    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技術內容。

三、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陸、爭點（本院卷第183頁）：

    證據4至10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6不具進

    步性?　

柒、本院的判斷：

一、應適用的法令：

  ㈠系爭專利於111年3月30日申請，於同年7月1日審定准予專利

    ，故系爭專利有無撤銷之原因，應依核准時所適用之同年5

    月4日修正公布、同年7月1日施行之專利法（下稱核准時專

    利法）。

  ㈡依核准時專利法第104條規定，新型，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

    思想，對物品之形狀、構造或組合之創作。又依同法第120

    條準用第22條第2項規定，新型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

    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不得取得新

    型專利。另新型專利權有違反同法第120條準用第22條第2項

    規定者，任何人得向專利專責機關提起舉發（同法第119條

    第1項第1款規定參照）。因此，系爭專利有無違反前述規定

    而應撤銷其新型專利權，依法應由舉發人（即本件參加人）

    附具證據證明之，倘其證據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有違前述規定

    ，自應為舉發成立之處分。

二、系爭專利與引證之內容：

　㈠系爭專利技術內容、主要圖式、申請專利範圍如附表1所示，

    請求項1之要件特徵解析如附表3所示。

　㈡參加人所提引證，其中證據4至9之公告日、公開日皆早於系

    爭專利申請日（111年3月30日），可作為系爭專利之先前技

    術（相關技術內容及圖式如附表2所示）。至證據10，雖原

    告爭執其適格，然查：

　　⒈證據10為112年8月2日臺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敏律聯

      合事務所（公證人江泠）112年度北院民公泠字第900664

      號公證書，該公證書附件第1至10頁網頁照片之臉書貼文

      發布日期介於西元2020年8月26日至2022年3月29日間，早

      於系爭專利申請日（民國111年3月30日），可作為系爭專

      利之先前技術；惟第11頁網頁照片之臉書貼文發布日期為

      西元2022年9月25日，晚於系爭專利申請日（民國111年3

      月30日），不得作為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　　　

　　⒉參加人於舉發階段所提證據2、3，經被告審查不具證據能

      力，非屬一適格證據，而於112年7月4日發闡明函命參加

      人就證據2、3之適格性及請求項依附邏輯關係重新確認爭

      點後補提舉發理由，參加人於同年8月7日補充舉發理由提

      出證據10取代證據2、3。因證據10係被告行使闡明權後所

      補提之證據，且證據10與證據2、3均為PowerBelt Gogoro

      皮帶動力系統相同裝置，而具同一事實基礎，故參加人於

      舉發階段所提之證據10並未超出被告闡明範圍。

　　⒊原告主張其已充分舉證證明公證書所記載的操作方式並無

      法得出所述網頁内容，則原證10之真實性有重大疑義，而

      不具證據適格性云云。然：

　　　⑴按公證人因當事人或其他關係人之請求，就法律行為及

        其他關於私權之事實，有作成公證書或對於私文書予以

        認證之權限；又公證人作成公證書應記載其所聽取之陳

        述與所見之狀況，及其他實際體驗之方法與結果，為公

        證法第2條第1項及第80條所明定。

　　　⑵證據10之公證書已載明公證人於112年8月2日在臉書網站

        鍵入請求人提供之網址，並截圖取得證據10附件第1至1

        1頁之網頁內容，堪認當時該等網址確實有相符之網頁

        存在。縱使如原告所稱嗣依證據10所揭示網址或臉書粉

        絲團名稱無法搜尋到相關網頁，亦難以推翻公證人當時

        所見上開網頁存在之事實。

　　　⑶另觀諸證據10附件第4、5頁圖面中係記載PowerBelt等字

        樣為電動機車的後輪框固定結構，對照第1頁圖面亦記

        載PowerBelt為電動機車的後輪框固定結構，第9、10頁

        貼文者為PowerBelt Gogoro皮帶動力系統，圖面為電動

        機車的後輪框固定結構，第7、8頁圖面亦為電動機車的

        後輪框固定結構，可證第4、5頁的電動機車的後輪框固

        定結構與第1至3、7至10頁的電動機車後輪框固定結構

        為相同。因第4至6頁的內容仍存在於網頁中，而第4、5

        頁的內容對照第1至3、7至10頁的內容相同，可證第1至

        3、7至10頁為真實。故證據10附件第1至10頁為適格證

        據，可為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原告所述，並無可採。

三、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㈠本院於114年9月22日通知參加人表明何者為主引證（本院卷

    第175頁），惟其並未具狀，亦未於準備程序及言詞辯論期

    日到場，被告即參酌參加人之前於舉發階段所提出之舉發理

    由，認應以「證據10」為主引證（本院卷第183頁）。

　㈡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10之比對：

　　⒈證據10附件第1至10頁已揭露一種GOGORO電動機車後輪框的

      固定結構，包括：5個嵌鎖塊，以對應置入固定在一輪框

      其中心環圈上間隔所設的5個凹孔中，該每一嵌鎖塊具有

      一第一端及其相連而設的一第二端，該第一端呈圓筒狀，

      該第二端為一徑縮的圓突柱，於該第二端中心設有螺孔，

      以供從動輪盤鎖接固定，其中證據10之GOGORO電動機車後

      輪框的固定結構、5個嵌鎖塊、5個凹孔，相當於系爭專利

      請求項1之電動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複數嵌鎖塊、複

      數凹孔，故證據10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一種電動

      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主要包括：一複數嵌鎖塊，以對

      應置入固定在一輪框其中心環圈上間隔所設的複數凹孔中

      ，該每一嵌鎖塊具有一第一端及其相連而設的一第二端，

      該第一端呈圓筒狀，該第二端為一徑縮的圓突柱，於該第

      二端中心設有螺孔，以供從動輪盤鎖接固定」之技術特徵

      （即編號1A、編號1B之部分特徵與編號1C之部分特徵）。

　　⒉證據10附件第9頁雖僅能看出第二端的中心設有一螺孔，然

      由證據10附件第8、3頁可見螺栓欲鎖接固定從動輪盤與輪

      框時，必須使該螺栓貫穿設置於輪框凹孔內之嵌鎖塊方能

      達成，故該嵌鎖塊已實質隱含其螺孔係貫穿該第一端與第

      二端的中心，使第一端與第二端的中心設有一螺孔，且另

      由證據10第9頁亦可見螺栓之螺紋長度大於該嵌鎖塊軸向

      深度，得以佐證該螺栓係貫穿該嵌鎖塊第一端與第二端的

      中心而鎖接於輪框。故證據10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

      「於該第一端與該第二端的中心設有一螺孔，以供從動輪

      盤鎖接固定」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C）。

　　⒊綜上，證據10附件第1至10頁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

      「該第一端底下邊緣設有導角」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B之

      部分特徵）。

　㈢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4之比對：　　　　

　　證據4第1至5頁已揭露一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其包含有

    複數嵌鎖塊，以對應置入固定在一輪框其中心環圈上間隔所

    設的複數凹孔中，該每一嵌鎖塊具有一第一端及其相連而設

    的一第二端，且具有螺絲與螺帽，係可供從動輪盤鎖接固定

    ，其中證據4之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嵌鎖塊，相當於系

    爭專利請求項1之電動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嵌鎖塊，故

    證據4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一種電動機車後輪框的固

    定結構，主要包括： 一複數嵌鎖塊，以對應置入固定在一

    輪框其中心環圈上間隔所設的複數凹孔中， 該每一嵌鎖塊

    具有一第一端及其相連而設的一第二端」之技術特徵(即編

    號1A)與「供從動輪盤鎖接固定」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C之

    部分特徵）。

　㈣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5之比對：　　

　  證據5第1至2頁已揭露一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其包含有

    複數嵌鎖塊，以對應置入固定在一輪框其中心環圈上間隔所

    設的複數凹孔中， 該每一嵌鎖塊具有一第一端及其相連而

    設的一第二端，且具有螺絲與螺帽，係可供從動輪盤鎖接固

    定，其中證據5之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嵌鎖塊，相當於

    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電動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嵌鎖塊，

    故證據5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一種電動機車後輪框的

    固定結構，主要包括：一複數嵌鎖塊，以對應置入固定在一

    輪框其中心環圈上間隔所設的複數凹孔中，該每一嵌鎖塊具

    有一第一端及其相連而設的一第二端」之技術特徵（即編號

    1A之部分特徵）與「供從動輪盤鎖接固定」之技術特徵（即

    編號1C之部分特徵）。

　㈤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6之比對：　　

　  證據6立體圖已揭露一種用於鎖固自行車輪圈之幅帽，該幅

    帽係提供鎖固的功能，並具有一螺孔，故證據6已揭露系爭

    專利請求項1之「螺孔，供鎖接固定」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

    C之部分特徵）。

　㈥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7之比對：　　

　  證據7圖式第1圖已揭露一種螺帽，係可提供鎖固的功能，並

    具有一螺孔92，故證據7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螺孔，

    供鎖接固定」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C之部分特徵）。

　㈦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8之比對：　　

　  證據8圖式第1圖已揭露一種輪圈用防盜螺帽及套筒之構造，

    該螺帽1及套筒2係提供鎖固的功能，該螺帽並具有一螺孔13

    ，故證據8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螺孔，供鎖接固定」

    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C之部分特徵）。

　㈧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9之比對：

　　證據9圖式第3圖已揭露一種多角形螺帽，係提供鎖固的功能

    ，並具有一螺孔13，故證據9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螺

    孔，供鎖接固定」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C之部分特徵）。

　㈨綜上，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4至10之技術特徵比對如附表3

    所示。證據10附件第1至10頁及證據4至9雖均未揭露系爭專

    利請求項1之「該第一端底下邊緣設有導角」之技術特徵（

    即編號1B之部分特徵）。惟在工件各端面設置導角，為一般

    機械設計之通常知識，此觀證據10附件第9頁該嵌鎖塊第一

    端頂面邊緣設有導角自明。而證據4至10皆包含螺帽或套筒

    作為固定物件使用的元件，且該些元件係可用於交通工具輪

    框的固定，故具有技術領域之關聯性與作用或功能之共通性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於證據10內容當可輕易想

    到證據4至9所揭示螺帽或套筒作為固定物件使用的元件，參

    酌證據10嵌鎖塊第一端頂面邊緣設有導角，應能輕易思及將

    導角設計置換至嵌鎖塊第一端底下邊緣設有導角，系爭專利

    請求項1之「該第一端底下邊緣設有導角」之技術特徵（即

    編號1B之部分特徵），為相關領域之通常知識者所能輕易變

    更完成之技術，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

    證據10技術内容簡單變更而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

    創作。因此，證據10所欲解決問題應為基於證據4至9所揭示

    技術內容能易於思及，證據4至10間自具有解決問題共通性

    ，自有動機將證據4至9之螺帽或套筒作為固定物件使用的元

    件應用於證據10中並無困難，是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

    常知識者，有動機可組合證據4至10之技術內容，而輕易完

    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因此，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

    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㈩原告主張證據4、5、10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嵌鎖塊的第

    一端中心設有螺孔」與「嵌鎖塊的第一端底下邊緣設有導角

    」之技術特徵，相較證據4、5、10第一端中心設有螺孔可方

    便擠入時排出孔空氣，而第一端底下邊緣設有導角可供方便

    對孔置入，讓嵌鎖塊易於安裝入輪框的中心環圈凹孔中的功

    效云云（本院卷第62至63頁、第217至221頁）。惟查：　

　　⒈證據10附件第8、3頁可見螺栓欲鎖接固定從動輪盤與輪框

      時，必須使該螺栓貫穿設置於輪框凹孔內之嵌鎖塊方能達

      成，且另由證據10第9頁可見螺栓之螺紋長度大於該嵌鎖

      塊軸向深度，得以佐證該螺栓係貫穿該嵌鎖塊第一端與第

      二端的中心而鎖接於輪框，故該嵌鎖塊已實質隱含其螺孔

      係貫穿該第一端與第二端的中心，使第一端與第二端的中

      心設有一螺孔，然當證據10嵌鎖塊之螺孔貫穿該第一端與

      第二端的中心，嵌鎖塊擠入中心環圈凹孔時，螺孔自具有

      排出空氣之功效，是以證據10已揭露嵌鎖塊的第一端中心

      設有螺孔，具有排出空氣之功效，另證據10已揭露嵌鎖塊

      圓筒側上設有複數剖溝，當嵌鎖塊安裝入輪框的中心環圈

      凹孔時，該剖溝亦具有排出空氣之作用，故螺孔非作為方

      便排出孔空氣之用。

　　⒉證據10附件第1至10頁雖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該第

      一端底下邊緣設有導角」之技術特徵，惟如前所述，在工

      件各端面設置導角，為一般機械設計之通常知識，故所屬

      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參酌證據10嵌鎖塊第一端頂面

      邊緣設有導角，應能輕易想到將導角設計置換至嵌鎖塊第

      一端底下邊緣設有導角，再者，物件的導角係為使物件邊

      緣的稜角變得圓滑的加工，主要目的有：美觀、易於裝配

      、避免稜角傷人等功效，因此該功效對於該發明所屬技術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係發明申請時能夠預期者，

      非屬「無法預期之功效」，原告此部分主張不足可採。　

四、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2係依附於請求項1之附屬項，包含系爭專利

    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其中該螺孔係貫

    穿該第一端與該第二端的中心而設」之技術特徵。證據4至1

    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

    查證據10附件第3、8頁可見螺栓欲鎖接固定從動輪盤與輪框

    時，必須使該螺栓貫穿設置於輪框凹孔內之嵌鎖塊方能達成

    ，故該嵌鎖塊已實質隱含其螺孔係貫穿該第一端與該第二端

    的中心，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2前揭附屬技術特徵，是以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4至10之技術內容

    即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2之整體技術特徵。故證據4至

    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不具進步性。

五、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3係依附於請求項1之附屬項，包含系爭專利

    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其中該每一嵌鎖

    塊的第二端圓筒側上進一步設有複數剖溝」之技術特徵。證

    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

    前述。查證據10附件第9頁可見嵌鎖塊的圓筒側上進一步設

    有3個剖溝，系爭專利請求項3前揭附屬技術特徵僅為複數剖

    溝位置之簡單變更，是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

    依證據4至10之技術內容即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3之整

    體技術特徵。故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

    不具進步性。

六、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4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4係依附於請求項1之附屬項，包含系爭專利

    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其中該每一嵌鎖

    塊的第二端圓筒側邊軸向由前向後設有漸大的接合面」之技

    術特徵。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

    步性，已如前述。查證據9圖式第4圖揭示螺帽本體1的挾持

    部2外徑軸向由下向上逐漸漸縮之端面21，使挾持部置入套

    筒3後與套筒套合部31能有效對接緊密接合，系爭專利請求

    項4前揭附屬技術特徵僅是接合面位置之簡單變更，是以，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4至10之技術內容即

    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4之整體技術特徵。故證據4至10

    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4不具進步性。

七、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5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5係依附於請求項1之附屬項，包含系爭專利

    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其中該從動輪盤

    為皮帶輪」之技術特徵。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

    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查證據10附件第4至5頁

    已揭露該從動輪盤為皮帶輪，可對應為系爭專利請求項5前

    揭附屬技術特徵。是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

    證據4至10之技術內容即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5之整體

    技術特徵。故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5不

    具進步性。

八、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6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6係依附於請求項1之附屬項，包含系爭專利

    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其中該從動輪盤

    為鏈帶輪」之技術特徵。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

    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查證據10附件第1頁已揭

    露從動輪盤為鏈帶輪，可對應為系爭專利請求項6前揭附屬

    技術特徵。是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4

    至10之技術內容即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6之整體技術

    特徵。故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6不具進

    步性。

九、綜上所述，經整體技術特徵比對，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

    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6不具進步性。被告所為系爭專利請求

    項1至6舉發成立之處分，即屬合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

    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本件事證已明，當事人其餘主張或答辯，已與本件判決結果

     無涉，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捌、結論：

　　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行政訴訟法第218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陳端宜

                                  法  官　蔡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

    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

    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

    他造人數附繕本）。

二、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書記官　邱于婷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行政判決  
114年度行專訴字第22號
民國114年11月1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李仕豪                             
訴訟代理人  徐偉峯律師（兼上一人及次一人之送達代收人）
            尤彰澤律師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訴訟代理人  張耀文            
參  加  人  禾寶興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朱右伯             
上列當事人間因新型專利舉發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4年3月13日經法字第1141730059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並經本院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被告之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原告起訴時誤載被告代表人為洪淑敏，嗣於民國114年7月30日更正為廖承威（本院卷第17、57、147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參加人受合法通知（本院卷第193頁），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行政訴訟法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兩造之聲請，由其等辯論而為判決（本院卷第207頁）。　　
貳、爭訟概要：
　　原告前於111年3月30日以「電動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向被告申請新型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共6項，經被告准予專利（公告號第M630732號，下稱系爭專利）。嗣參加人以系爭專利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120條準用第26條第2項及第22條第2項規定提起舉發。被告以113年9月13日（113）智專議（三）02063字第00000000000號專利舉發審定書為「請求項1至6舉發成立，應予撤銷」之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經濟部以114年3月13日經法字第0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駁回後，向本院提起訴訟。本院認本件訴訟之結果，如認定應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參加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爰依職權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被告之訴訟。
參、原告主張要旨及聲明：
一、被告以112年7月4日函要求參加人就證據2、3補提資料，參加人事後提出與證據2、3完全無關之證據10，其提供的公證書正本所公證的網址與證據2、3的網址完全不同，顯然參加人補提理由、證據已超出闡明範圍，應不予審酌。又原告已充分舉證證明公證書所記載的操作方式並無法得出所述網 頁内容，則原證10之真實性有重大疑義，而不具證據適格性。
二、舉發理由空泛指摘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而無具體理 由，且證據4、5、10沒有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1)嵌鎖塊的第一端的底下邊緣設有導角：(2)嵌鎖塊的第一端的中心設有螺孔」的技術特徵，且系爭專利請求項1的電動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至少具有以下功效：（1)嵌鎖塊的第一端圓筒底下邊緣設有導角可供方便對孔置入；(2)利用中心貫穿的螺孔可方便擠入時排出空氣。上述兩點功效還能夠進一步讓嵌鎖塊易於安裝入輪框的中心環圈的凹孔中。又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也没有任何動機將證據6至9與證據4、5、10結合，系爭專利請求項1應具備進步性。
三、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肆、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一、證據10與證據2、3均屬PowerBelt GOGORO動力系統相同裝置，具有同一基礎事實，證據10並未超出被告闡明範圍。又證據10為公證人於公證書中記錄當初相關體驗內容，具有證據力及證據能力。
二、由證據10第1至10頁照片可知，該嵌鎖塊已實質隱含其螺孔係貫穿該第一端與該第二端的中心，而使第一端與該第二端的中心設有一螺孔之技術特徵，該中心貫穿螺孔具有方便擠入時排出空氣之功效，且由證據10第3、9頁照片亦可見螺栓之螺紋長度大於該嵌鎖塊軸向深度，得以佐證該螺栓係貫穿該嵌鎖塊第一端與第二端的中心而鎖接於輪框。至證據10照片雖未清楚看見系爭專利請求項1「該第一端底下邊緣設有導角」之技術特徵。然而，在工件各個端面設置導角常用於機械加工，為一般機械設計之通常知識，此亦可由證據10第9頁照片揭露該嵌鎖塊第一端頂面邊緣設有導角得以證明。
三、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伍、參加人雖未於準備程序及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其提出書狀為答辯及聲明：　　
一、證據2、3可證為系爭專利申請前已公開之相關先前技術，參加人為慎重，另再委請公證人依據證據2內容及當時網路可搜尋之其他內容作成公證書，原告以事後無法查詢網路資料即空言否認無據。
二、證據10為參加人就該時網路上之訊息請求公證人依其親身見聞出具公證書，上開公證書內容共11頁，已完全揭露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技術內容。
三、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陸、爭點（本院卷第183頁）：
    證據4至10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6不具進步性?　
柒、本院的判斷：
一、應適用的法令：
  ㈠系爭專利於111年3月30日申請，於同年7月1日審定准予專利，故系爭專利有無撤銷之原因，應依核准時所適用之同年5月4日修正公布、同年7月1日施行之專利法（下稱核准時專利法）。
  ㈡依核准時專利法第104條規定，新型，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對物品之形狀、構造或組合之創作。又依同法第120條準用第22條第2項規定，新型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不得取得新型專利。另新型專利權有違反同法第120條準用第22條第2項規定者，任何人得向專利專責機關提起舉發（同法第119條第1項第1款規定參照）。因此，系爭專利有無違反前述規定而應撤銷其新型專利權，依法應由舉發人（即本件參加人）附具證據證明之，倘其證據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有違前述規定，自應為舉發成立之處分。
二、系爭專利與引證之內容：
　㈠系爭專利技術內容、主要圖式、申請專利範圍如附表1所示，請求項1之要件特徵解析如附表3所示。
　㈡參加人所提引證，其中證據4至9之公告日、公開日皆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111年3月30日），可作為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相關技術內容及圖式如附表2所示）。至證據10，雖原告爭執其適格，然查：
　　⒈證據10為112年8月2日臺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敏律聯合事務所（公證人江泠）112年度北院民公泠字第900664號公證書，該公證書附件第1至10頁網頁照片之臉書貼文發布日期介於西元2020年8月26日至2022年3月29日間，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民國111年3月30日），可作為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惟第11頁網頁照片之臉書貼文發布日期為西元2022年9月25日，晚於系爭專利申請日（民國111年3月30日），不得作為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　　　
　　⒉參加人於舉發階段所提證據2、3，經被告審查不具證據能力，非屬一適格證據，而於112年7月4日發闡明函命參加人就證據2、3之適格性及請求項依附邏輯關係重新確認爭點後補提舉發理由，參加人於同年8月7日補充舉發理由提出證據10取代證據2、3。因證據10係被告行使闡明權後所補提之證據，且證據10與證據2、3均為PowerBelt Gogoro皮帶動力系統相同裝置，而具同一事實基礎，故參加人於舉發階段所提之證據10並未超出被告闡明範圍。
　　⒊原告主張其已充分舉證證明公證書所記載的操作方式並無法得出所述網頁内容，則原證10之真實性有重大疑義，而不具證據適格性云云。然：
　　　⑴按公證人因當事人或其他關係人之請求，就法律行為及其他關於私權之事實，有作成公證書或對於私文書予以認證之權限；又公證人作成公證書應記載其所聽取之陳述與所見之狀況，及其他實際體驗之方法與結果，為公證法第2條第1項及第80條所明定。
　　　⑵證據10之公證書已載明公證人於112年8月2日在臉書網站鍵入請求人提供之網址，並截圖取得證據10附件第1至11頁之網頁內容，堪認當時該等網址確實有相符之網頁存在。縱使如原告所稱嗣依證據10所揭示網址或臉書粉絲團名稱無法搜尋到相關網頁，亦難以推翻公證人當時所見上開網頁存在之事實。
　　　⑶另觀諸證據10附件第4、5頁圖面中係記載PowerBelt等字樣為電動機車的後輪框固定結構，對照第1頁圖面亦記載PowerBelt為電動機車的後輪框固定結構，第9、10頁貼文者為PowerBelt Gogoro皮帶動力系統，圖面為電動機車的後輪框固定結構，第7、8頁圖面亦為電動機車的後輪框固定結構，可證第4、5頁的電動機車的後輪框固定結構與第1至3、7至10頁的電動機車後輪框固定結構為相同。因第4至6頁的內容仍存在於網頁中，而第4、5頁的內容對照第1至3、7至10頁的內容相同，可證第1至3、7至10頁為真實。故證據10附件第1至10頁為適格證據，可為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原告所述，並無可採。
三、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㈠本院於114年9月22日通知參加人表明何者為主引證（本院卷第175頁），惟其並未具狀，亦未於準備程序及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被告即參酌參加人之前於舉發階段所提出之舉發理由，認應以「證據10」為主引證（本院卷第183頁）。
　㈡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10之比對：
　　⒈證據10附件第1至10頁已揭露一種GOGORO電動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包括：5個嵌鎖塊，以對應置入固定在一輪框其中心環圈上間隔所設的5個凹孔中，該每一嵌鎖塊具有一第一端及其相連而設的一第二端，該第一端呈圓筒狀，該第二端為一徑縮的圓突柱，於該第二端中心設有螺孔，以供從動輪盤鎖接固定，其中證據10之GOGORO電動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5個嵌鎖塊、5個凹孔，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電動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複數嵌鎖塊、複數凹孔，故證據10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一種電動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主要包括：一複數嵌鎖塊，以對應置入固定在一輪框其中心環圈上間隔所設的複數凹孔中，該每一嵌鎖塊具有一第一端及其相連而設的一第二端，該第一端呈圓筒狀，該第二端為一徑縮的圓突柱，於該第二端中心設有螺孔，以供從動輪盤鎖接固定」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A、編號1B之部分特徵與編號1C之部分特徵）。
　　⒉證據10附件第9頁雖僅能看出第二端的中心設有一螺孔，然由證據10附件第8、3頁可見螺栓欲鎖接固定從動輪盤與輪框時，必須使該螺栓貫穿設置於輪框凹孔內之嵌鎖塊方能達成，故該嵌鎖塊已實質隱含其螺孔係貫穿該第一端與第二端的中心，使第一端與第二端的中心設有一螺孔，且另由證據10第9頁亦可見螺栓之螺紋長度大於該嵌鎖塊軸向深度，得以佐證該螺栓係貫穿該嵌鎖塊第一端與第二端的中心而鎖接於輪框。故證據10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於該第一端與該第二端的中心設有一螺孔，以供從動輪盤鎖接固定」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C）。
　　⒊綜上，證據10附件第1至10頁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該第一端底下邊緣設有導角」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B之部分特徵）。
　㈢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4之比對：　　　　
　　證據4第1至5頁已揭露一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其包含有複數嵌鎖塊，以對應置入固定在一輪框其中心環圈上間隔所設的複數凹孔中，該每一嵌鎖塊具有一第一端及其相連而設的一第二端，且具有螺絲與螺帽，係可供從動輪盤鎖接固定，其中證據4之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嵌鎖塊，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電動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嵌鎖塊，故證據4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一種電動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主要包括： 一複數嵌鎖塊，以對應置入固定在一輪框其中心環圈上間隔所設的複數凹孔中， 該每一嵌鎖塊具有一第一端及其相連而設的一第二端」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A)與「供從動輪盤鎖接固定」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C之部分特徵）。
　㈣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5之比對：　　
　  證據5第1至2頁已揭露一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其包含有複數嵌鎖塊，以對應置入固定在一輪框其中心環圈上間隔所設的複數凹孔中， 該每一嵌鎖塊具有一第一端及其相連而設的一第二端，且具有螺絲與螺帽，係可供從動輪盤鎖接固定，其中證據5之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嵌鎖塊，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電動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嵌鎖塊，故證據5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一種電動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主要包括：一複數嵌鎖塊，以對應置入固定在一輪框其中心環圈上間隔所設的複數凹孔中，該每一嵌鎖塊具有一第一端及其相連而設的一第二端」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A之部分特徵）與「供從動輪盤鎖接固定」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C之部分特徵）。
　㈤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6之比對：　　
　  證據6立體圖已揭露一種用於鎖固自行車輪圈之幅帽，該幅帽係提供鎖固的功能，並具有一螺孔，故證據6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螺孔，供鎖接固定」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C之部分特徵）。
　㈥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7之比對：　　
　  證據7圖式第1圖已揭露一種螺帽，係可提供鎖固的功能，並具有一螺孔92，故證據7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螺孔，供鎖接固定」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C之部分特徵）。
　㈦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8之比對：　　
　  證據8圖式第1圖已揭露一種輪圈用防盜螺帽及套筒之構造，該螺帽1及套筒2係提供鎖固的功能，該螺帽並具有一螺孔13，故證據8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螺孔，供鎖接固定」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C之部分特徵）。
　㈧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9之比對：
　　證據9圖式第3圖已揭露一種多角形螺帽，係提供鎖固的功能，並具有一螺孔13，故證據9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螺孔，供鎖接固定」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C之部分特徵）。
　㈨綜上，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4至10之技術特徵比對如附表3所示。證據10附件第1至10頁及證據4至9雖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該第一端底下邊緣設有導角」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B之部分特徵）。惟在工件各端面設置導角，為一般機械設計之通常知識，此觀證據10附件第9頁該嵌鎖塊第一端頂面邊緣設有導角自明。而證據4至10皆包含螺帽或套筒作為固定物件使用的元件，且該些元件係可用於交通工具輪框的固定，故具有技術領域之關聯性與作用或功能之共通性，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於證據10內容當可輕易想到證據4至9所揭示螺帽或套筒作為固定物件使用的元件，參酌證據10嵌鎖塊第一端頂面邊緣設有導角，應能輕易思及將導角設計置換至嵌鎖塊第一端底下邊緣設有導角，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該第一端底下邊緣設有導角」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B之部分特徵），為相關領域之通常知識者所能輕易變更完成之技術，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10技術内容簡單變更而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創作。因此，證據10所欲解決問題應為基於證據4至9所揭示技術內容能易於思及，證據4至10間自具有解決問題共通性，自有動機將證據4至9之螺帽或套筒作為固定物件使用的元件應用於證據10中並無困難，是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有動機可組合證據4至10之技術內容，而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因此，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㈩原告主張證據4、5、10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嵌鎖塊的第一端中心設有螺孔」與「嵌鎖塊的第一端底下邊緣設有導角」之技術特徵，相較證據4、5、10第一端中心設有螺孔可方便擠入時排出孔空氣，而第一端底下邊緣設有導角可供方便對孔置入，讓嵌鎖塊易於安裝入輪框的中心環圈凹孔中的功效云云（本院卷第62至63頁、第217至221頁）。惟查：　
　　⒈證據10附件第8、3頁可見螺栓欲鎖接固定從動輪盤與輪框時，必須使該螺栓貫穿設置於輪框凹孔內之嵌鎖塊方能達成，且另由證據10第9頁可見螺栓之螺紋長度大於該嵌鎖塊軸向深度，得以佐證該螺栓係貫穿該嵌鎖塊第一端與第二端的中心而鎖接於輪框，故該嵌鎖塊已實質隱含其螺孔係貫穿該第一端與第二端的中心，使第一端與第二端的中心設有一螺孔，然當證據10嵌鎖塊之螺孔貫穿該第一端與第二端的中心，嵌鎖塊擠入中心環圈凹孔時，螺孔自具有排出空氣之功效，是以證據10已揭露嵌鎖塊的第一端中心設有螺孔，具有排出空氣之功效，另證據10已揭露嵌鎖塊圓筒側上設有複數剖溝，當嵌鎖塊安裝入輪框的中心環圈凹孔時，該剖溝亦具有排出空氣之作用，故螺孔非作為方便排出孔空氣之用。
　　⒉證據10附件第1至10頁雖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該第一端底下邊緣設有導角」之技術特徵，惟如前所述，在工件各端面設置導角，為一般機械設計之通常知識，故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參酌證據10嵌鎖塊第一端頂面邊緣設有導角，應能輕易想到將導角設計置換至嵌鎖塊第一端底下邊緣設有導角，再者，物件的導角係為使物件邊緣的稜角變得圓滑的加工，主要目的有：美觀、易於裝配、避免稜角傷人等功效，因此該功效對於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係發明申請時能夠預期者，非屬「無法預期之功效」，原告此部分主張不足可採。　
四、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2係依附於請求項1之附屬項，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其中該螺孔係貫穿該第一端與該第二端的中心而設」之技術特徵。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查證據10附件第3、8頁可見螺栓欲鎖接固定從動輪盤與輪框時，必須使該螺栓貫穿設置於輪框凹孔內之嵌鎖塊方能達成，故該嵌鎖塊已實質隱含其螺孔係貫穿該第一端與該第二端的中心，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2前揭附屬技術特徵，是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4至10之技術內容即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2之整體技術特徵。故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不具進步性。
五、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3係依附於請求項1之附屬項，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其中該每一嵌鎖塊的第二端圓筒側上進一步設有複數剖溝」之技術特徵。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查證據10附件第9頁可見嵌鎖塊的圓筒側上進一步設有3個剖溝，系爭專利請求項3前揭附屬技術特徵僅為複數剖溝位置之簡單變更，是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4至10之技術內容即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3之整體技術特徵。故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不具進步性。
六、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4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4係依附於請求項1之附屬項，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其中該每一嵌鎖塊的第二端圓筒側邊軸向由前向後設有漸大的接合面」之技術特徵。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查證據9圖式第4圖揭示螺帽本體1的挾持部2外徑軸向由下向上逐漸漸縮之端面21，使挾持部置入套筒3後與套筒套合部31能有效對接緊密接合，系爭專利請求項4前揭附屬技術特徵僅是接合面位置之簡單變更，是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4至10之技術內容即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4之整體技術特徵。故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4不具進步性。
七、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5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5係依附於請求項1之附屬項，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其中該從動輪盤為皮帶輪」之技術特徵。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查證據10附件第4至5頁已揭露該從動輪盤為皮帶輪，可對應為系爭專利請求項5前揭附屬技術特徵。是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4至10之技術內容即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5之整體技術特徵。故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5不具進步性。
八、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6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6係依附於請求項1之附屬項，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其中該從動輪盤為鏈帶輪」之技術特徵。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查證據10附件第1頁已揭露從動輪盤為鏈帶輪，可對應為系爭專利請求項6前揭附屬技術特徵。是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4至10之技術內容即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6之整體技術特徵。故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6不具進步性。
九、綜上所述，經整體技術特徵比對，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6不具進步性。被告所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6舉發成立之處分，即屬合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本件事證已明，當事人其餘主張或答辯，已與本件判決結果 無涉，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捌、結論：
　　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行政訴訟法第218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陳端宜
                                  法  官　蔡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二、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書記官　邱于婷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行政判決  

114年度行專訴字第22號

民國114年11月1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李仕豪                             

訴訟代理人  徐偉峯律師（兼上一人及次一人之送達代收人）

            尤彰澤律師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訴訟代理人  張耀文            

參  加  人  禾寶興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朱右伯             

上列當事人間因新型專利舉發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4年3月13日經法字第1141730059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並經本院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被告之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原告起訴時誤載被告代表人為洪淑敏，嗣於民國114年7月30日更正為廖承威（本院卷第17、57、147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參加人受合法通知（本院卷第193頁），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行政訴訟法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兩造之聲請，由其等辯論而為判決（本院卷第207頁）。　　

貳、爭訟概要：

　　原告前於111年3月30日以「電動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向被告申請新型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共6項，經被告准予專利（公告號第M630732號，下稱系爭專利）。嗣參加人以系爭專利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120條準用第26條第2項及第22條第2項規定提起舉發。被告以113年9月13日（113）智專議（三）02063字第00000000000號專利舉發審定書為「請求項1至6舉發成立，應予撤銷」之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經濟部以114年3月13日經法字第0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駁回後，向本院提起訴訟。本院認本件訴訟之結果，如認定應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參加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爰依職權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被告之訴訟。

參、原告主張要旨及聲明：

一、被告以112年7月4日函要求參加人就證據2、3補提資料，參加人事後提出與證據2、3完全無關之證據10，其提供的公證書正本所公證的網址與證據2、3的網址完全不同，顯然參加人補提理由、證據已超出闡明範圍，應不予審酌。又原告已充分舉證證明公證書所記載的操作方式並無法得出所述網 頁内容，則原證10之真實性有重大疑義，而不具證據適格性。

二、舉發理由空泛指摘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而無具體理 由，且證據4、5、10沒有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1)嵌鎖塊的第一端的底下邊緣設有導角：(2)嵌鎖塊的第一端的中心設有螺孔」的技術特徵，且系爭專利請求項1的電動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至少具有以下功效：（1)嵌鎖塊的第一端圓筒底下邊緣設有導角可供方便對孔置入；(2)利用中心貫穿的螺孔可方便擠入時排出空氣。上述兩點功效還能夠進一步讓嵌鎖塊易於安裝入輪框的中心環圈的凹孔中。又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也没有任何動機將證據6至9與證據4、5、10結合，系爭專利請求項1應具備進步性。

三、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肆、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一、證據10與證據2、3均屬PowerBelt GOGORO動力系統相同裝置，具有同一基礎事實，證據10並未超出被告闡明範圍。又證據10為公證人於公證書中記錄當初相關體驗內容，具有證據力及證據能力。

二、由證據10第1至10頁照片可知，該嵌鎖塊已實質隱含其螺孔係貫穿該第一端與該第二端的中心，而使第一端與該第二端的中心設有一螺孔之技術特徵，該中心貫穿螺孔具有方便擠入時排出空氣之功效，且由證據10第3、9頁照片亦可見螺栓之螺紋長度大於該嵌鎖塊軸向深度，得以佐證該螺栓係貫穿該嵌鎖塊第一端與第二端的中心而鎖接於輪框。至證據10照片雖未清楚看見系爭專利請求項1「該第一端底下邊緣設有導角」之技術特徵。然而，在工件各個端面設置導角常用於機械加工，為一般機械設計之通常知識，此亦可由證據10第9頁照片揭露該嵌鎖塊第一端頂面邊緣設有導角得以證明。

三、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伍、參加人雖未於準備程序及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其提出書狀為答辯及聲明：　　

一、證據2、3可證為系爭專利申請前已公開之相關先前技術，參加人為慎重，另再委請公證人依據證據2內容及當時網路可搜尋之其他內容作成公證書，原告以事後無法查詢網路資料即空言否認無據。

二、證據10為參加人就該時網路上之訊息請求公證人依其親身見聞出具公證書，上開公證書內容共11頁，已完全揭露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之技術內容。

三、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陸、爭點（本院卷第183頁）：

    證據4至10之組合是否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6不具進步性?　

柒、本院的判斷：

一、應適用的法令：

  ㈠系爭專利於111年3月30日申請，於同年7月1日審定准予專利，故系爭專利有無撤銷之原因，應依核准時所適用之同年5月4日修正公布、同年7月1日施行之專利法（下稱核准時專利法）。

  ㈡依核准時專利法第104條規定，新型，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對物品之形狀、構造或組合之創作。又依同法第120條準用第22條第2項規定，新型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不得取得新型專利。另新型專利權有違反同法第120條準用第22條第2項規定者，任何人得向專利專責機關提起舉發（同法第119條第1項第1款規定參照）。因此，系爭專利有無違反前述規定而應撤銷其新型專利權，依法應由舉發人（即本件參加人）附具證據證明之，倘其證據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有違前述規定，自應為舉發成立之處分。

二、系爭專利與引證之內容：

　㈠系爭專利技術內容、主要圖式、申請專利範圍如附表1所示，請求項1之要件特徵解析如附表3所示。

　㈡參加人所提引證，其中證據4至9之公告日、公開日皆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111年3月30日），可作為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相關技術內容及圖式如附表2所示）。至證據10，雖原告爭執其適格，然查：

　　⒈證據10為112年8月2日臺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敏律聯合事務所（公證人江泠）112年度北院民公泠字第900664號公證書，該公證書附件第1至10頁網頁照片之臉書貼文發布日期介於西元2020年8月26日至2022年3月29日間，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民國111年3月30日），可作為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惟第11頁網頁照片之臉書貼文發布日期為西元2022年9月25日，晚於系爭專利申請日（民國111年3月30日），不得作為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　　　

　　⒉參加人於舉發階段所提證據2、3，經被告審查不具證據能力，非屬一適格證據，而於112年7月4日發闡明函命參加人就證據2、3之適格性及請求項依附邏輯關係重新確認爭點後補提舉發理由，參加人於同年8月7日補充舉發理由提出證據10取代證據2、3。因證據10係被告行使闡明權後所補提之證據，且證據10與證據2、3均為PowerBelt Gogoro皮帶動力系統相同裝置，而具同一事實基礎，故參加人於舉發階段所提之證據10並未超出被告闡明範圍。

　　⒊原告主張其已充分舉證證明公證書所記載的操作方式並無法得出所述網頁内容，則原證10之真實性有重大疑義，而不具證據適格性云云。然：

　　　⑴按公證人因當事人或其他關係人之請求，就法律行為及其他關於私權之事實，有作成公證書或對於私文書予以認證之權限；又公證人作成公證書應記載其所聽取之陳述與所見之狀況，及其他實際體驗之方法與結果，為公證法第2條第1項及第80條所明定。

　　　⑵證據10之公證書已載明公證人於112年8月2日在臉書網站鍵入請求人提供之網址，並截圖取得證據10附件第1至11頁之網頁內容，堪認當時該等網址確實有相符之網頁存在。縱使如原告所稱嗣依證據10所揭示網址或臉書粉絲團名稱無法搜尋到相關網頁，亦難以推翻公證人當時所見上開網頁存在之事實。

　　　⑶另觀諸證據10附件第4、5頁圖面中係記載PowerBelt等字樣為電動機車的後輪框固定結構，對照第1頁圖面亦記載PowerBelt為電動機車的後輪框固定結構，第9、10頁貼文者為PowerBelt Gogoro皮帶動力系統，圖面為電動機車的後輪框固定結構，第7、8頁圖面亦為電動機車的後輪框固定結構，可證第4、5頁的電動機車的後輪框固定結構與第1至3、7至10頁的電動機車後輪框固定結構為相同。因第4至6頁的內容仍存在於網頁中，而第4、5頁的內容對照第1至3、7至10頁的內容相同，可證第1至3、7至10頁為真實。故證據10附件第1至10頁為適格證據，可為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原告所述，並無可採。

三、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㈠本院於114年9月22日通知參加人表明何者為主引證（本院卷第175頁），惟其並未具狀，亦未於準備程序及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被告即參酌參加人之前於舉發階段所提出之舉發理由，認應以「證據10」為主引證（本院卷第183頁）。

　㈡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10之比對：

　　⒈證據10附件第1至10頁已揭露一種GOGORO電動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包括：5個嵌鎖塊，以對應置入固定在一輪框其中心環圈上間隔所設的5個凹孔中，該每一嵌鎖塊具有一第一端及其相連而設的一第二端，該第一端呈圓筒狀，該第二端為一徑縮的圓突柱，於該第二端中心設有螺孔，以供從動輪盤鎖接固定，其中證據10之GOGORO電動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5個嵌鎖塊、5個凹孔，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電動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複數嵌鎖塊、複數凹孔，故證據10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一種電動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主要包括：一複數嵌鎖塊，以對應置入固定在一輪框其中心環圈上間隔所設的複數凹孔中，該每一嵌鎖塊具有一第一端及其相連而設的一第二端，該第一端呈圓筒狀，該第二端為一徑縮的圓突柱，於該第二端中心設有螺孔，以供從動輪盤鎖接固定」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A、編號1B之部分特徵與編號1C之部分特徵）。

　　⒉證據10附件第9頁雖僅能看出第二端的中心設有一螺孔，然由證據10附件第8、3頁可見螺栓欲鎖接固定從動輪盤與輪框時，必須使該螺栓貫穿設置於輪框凹孔內之嵌鎖塊方能達成，故該嵌鎖塊已實質隱含其螺孔係貫穿該第一端與第二端的中心，使第一端與第二端的中心設有一螺孔，且另由證據10第9頁亦可見螺栓之螺紋長度大於該嵌鎖塊軸向深度，得以佐證該螺栓係貫穿該嵌鎖塊第一端與第二端的中心而鎖接於輪框。故證據10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於該第一端與該第二端的中心設有一螺孔，以供從動輪盤鎖接固定」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C）。

　　⒊綜上，證據10附件第1至10頁並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該第一端底下邊緣設有導角」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B之部分特徵）。

　㈢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4之比對：　　　　

　　證據4第1至5頁已揭露一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其包含有複數嵌鎖塊，以對應置入固定在一輪框其中心環圈上間隔所設的複數凹孔中，該每一嵌鎖塊具有一第一端及其相連而設的一第二端，且具有螺絲與螺帽，係可供從動輪盤鎖接固定，其中證據4之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嵌鎖塊，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電動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嵌鎖塊，故證據4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一種電動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主要包括： 一複數嵌鎖塊，以對應置入固定在一輪框其中心環圈上間隔所設的複數凹孔中， 該每一嵌鎖塊具有一第一端及其相連而設的一第二端」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A)與「供從動輪盤鎖接固定」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C之部分特徵）。

　㈣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5之比對：　　

　  證據5第1至2頁已揭露一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其包含有複數嵌鎖塊，以對應置入固定在一輪框其中心環圈上間隔所設的複數凹孔中， 該每一嵌鎖塊具有一第一端及其相連而設的一第二端，且具有螺絲與螺帽，係可供從動輪盤鎖接固定，其中證據5之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嵌鎖塊，相當於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電動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嵌鎖塊，故證據5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一種電動機車後輪框的固定結構，主要包括：一複數嵌鎖塊，以對應置入固定在一輪框其中心環圈上間隔所設的複數凹孔中，該每一嵌鎖塊具有一第一端及其相連而設的一第二端」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A之部分特徵）與「供從動輪盤鎖接固定」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C之部分特徵）。

　㈤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6之比對：　　

　  證據6立體圖已揭露一種用於鎖固自行車輪圈之幅帽，該幅帽係提供鎖固的功能，並具有一螺孔，故證據6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螺孔，供鎖接固定」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C之部分特徵）。

　㈥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7之比對：　　

　  證據7圖式第1圖已揭露一種螺帽，係可提供鎖固的功能，並具有一螺孔92，故證據7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螺孔，供鎖接固定」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C之部分特徵）。

　㈦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8之比對：　　

　  證據8圖式第1圖已揭露一種輪圈用防盜螺帽及套筒之構造，該螺帽1及套筒2係提供鎖固的功能，該螺帽並具有一螺孔13，故證據8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螺孔，供鎖接固定」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C之部分特徵）。

　㈧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9之比對：

　　證據9圖式第3圖已揭露一種多角形螺帽，係提供鎖固的功能，並具有一螺孔13，故證據9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螺孔，供鎖接固定」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C之部分特徵）。

　㈨綜上，系爭專利請求項1與證據4至10之技術特徵比對如附表3所示。證據10附件第1至10頁及證據4至9雖均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該第一端底下邊緣設有導角」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B之部分特徵）。惟在工件各端面設置導角，為一般機械設計之通常知識，此觀證據10附件第9頁該嵌鎖塊第一端頂面邊緣設有導角自明。而證據4至10皆包含螺帽或套筒作為固定物件使用的元件，且該些元件係可用於交通工具輪框的固定，故具有技術領域之關聯性與作用或功能之共通性，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於證據10內容當可輕易想到證據4至9所揭示螺帽或套筒作為固定物件使用的元件，參酌證據10嵌鎖塊第一端頂面邊緣設有導角，應能輕易思及將導角設計置換至嵌鎖塊第一端底下邊緣設有導角，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該第一端底下邊緣設有導角」之技術特徵（即編號1B之部分特徵），為相關領域之通常知識者所能輕易變更完成之技術，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10技術内容簡單變更而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創作。因此，證據10所欲解決問題應為基於證據4至9所揭示技術內容能易於思及，證據4至10間自具有解決問題共通性，自有動機將證據4至9之螺帽或套筒作為固定物件使用的元件應用於證據10中並無困難，是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有動機可組合證據4至10之技術內容，而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因此，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㈩原告主張證據4、5、10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嵌鎖塊的第一端中心設有螺孔」與「嵌鎖塊的第一端底下邊緣設有導角」之技術特徵，相較證據4、5、10第一端中心設有螺孔可方便擠入時排出孔空氣，而第一端底下邊緣設有導角可供方便對孔置入，讓嵌鎖塊易於安裝入輪框的中心環圈凹孔中的功效云云（本院卷第62至63頁、第217至221頁）。惟查：　

　　⒈證據10附件第8、3頁可見螺栓欲鎖接固定從動輪盤與輪框時，必須使該螺栓貫穿設置於輪框凹孔內之嵌鎖塊方能達成，且另由證據10第9頁可見螺栓之螺紋長度大於該嵌鎖塊軸向深度，得以佐證該螺栓係貫穿該嵌鎖塊第一端與第二端的中心而鎖接於輪框，故該嵌鎖塊已實質隱含其螺孔係貫穿該第一端與第二端的中心，使第一端與第二端的中心設有一螺孔，然當證據10嵌鎖塊之螺孔貫穿該第一端與第二端的中心，嵌鎖塊擠入中心環圈凹孔時，螺孔自具有排出空氣之功效，是以證據10已揭露嵌鎖塊的第一端中心設有螺孔，具有排出空氣之功效，另證據10已揭露嵌鎖塊圓筒側上設有複數剖溝，當嵌鎖塊安裝入輪框的中心環圈凹孔時，該剖溝亦具有排出空氣之作用，故螺孔非作為方便排出孔空氣之用。

　　⒉證據10附件第1至10頁雖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該第一端底下邊緣設有導角」之技術特徵，惟如前所述，在工件各端面設置導角，為一般機械設計之通常知識，故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參酌證據10嵌鎖塊第一端頂面邊緣設有導角，應能輕易想到將導角設計置換至嵌鎖塊第一端底下邊緣設有導角，再者，物件的導角係為使物件邊緣的稜角變得圓滑的加工，主要目的有：美觀、易於裝配、避免稜角傷人等功效，因此該功效對於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而言，係發明申請時能夠預期者，非屬「無法預期之功效」，原告此部分主張不足可採。　

四、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2係依附於請求項1之附屬項，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其中該螺孔係貫穿該第一端與該第二端的中心而設」之技術特徵。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查證據10附件第3、8頁可見螺栓欲鎖接固定從動輪盤與輪框時，必須使該螺栓貫穿設置於輪框凹孔內之嵌鎖塊方能達成，故該嵌鎖塊已實質隱含其螺孔係貫穿該第一端與該第二端的中心，已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2前揭附屬技術特徵，是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4至10之技術內容即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2之整體技術特徵。故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不具進步性。

五、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3係依附於請求項1之附屬項，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其中該每一嵌鎖塊的第二端圓筒側上進一步設有複數剖溝」之技術特徵。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查證據10附件第9頁可見嵌鎖塊的圓筒側上進一步設有3個剖溝，系爭專利請求項3前揭附屬技術特徵僅為複數剖溝位置之簡單變更，是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4至10之技術內容即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3之整體技術特徵。故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3不具進步性。

六、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4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4係依附於請求項1之附屬項，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其中該每一嵌鎖塊的第二端圓筒側邊軸向由前向後設有漸大的接合面」之技術特徵。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查證據9圖式第4圖揭示螺帽本體1的挾持部2外徑軸向由下向上逐漸漸縮之端面21，使挾持部置入套筒3後與套筒套合部31能有效對接緊密接合，系爭專利請求項4前揭附屬技術特徵僅是接合面位置之簡單變更，是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4至10之技術內容即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4之整體技術特徵。故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4不具進步性。

七、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5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5係依附於請求項1之附屬項，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其中該從動輪盤為皮帶輪」之技術特徵。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查證據10附件第4至5頁已揭露該從動輪盤為皮帶輪，可對應為系爭專利請求項5前揭附屬技術特徵。是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4至10之技術內容即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5之整體技術特徵。故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5不具進步性。

八、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6不具進步性：　

　　系爭專利請求項6係依附於請求項1之附屬項，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全部技術特徵，並進一步界定「其中該從動輪盤為鏈帶輪」之技術特徵。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已如前述。查證據10附件第1頁已揭露從動輪盤為鏈帶輪，可對應為系爭專利請求項6前揭附屬技術特徵。是以，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4至10之技術內容即能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6之整體技術特徵。故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6不具進步性。

九、綜上所述，經整體技術特徵比對，證據4至10之組合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6不具進步性。被告所為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6舉發成立之處分，即屬合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十、本件事證已明，當事人其餘主張或答辯，已與本件判決結果 無涉，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捌、結論：

　　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行政訴訟法第218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陳端宜

                                  法  官　蔡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二、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書記官　邱于婷



